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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以下简称“梁家山煤矿”）位于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境内，行政区划隶属旺苍县嘉川镇所辖。矿山位于旺苍县县

城281°方向，平距约15km处，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为X（m）：3571250、Y（m）：

35609100（2000国家坐标系）。梁家山煤矿不属于国家规划大型煤矿，属地方开

采的小型矿区。

梁家山煤矿始建于1969年10月，最初由原旺苍县嘉川镇梁家山煤矿与原旺苍

县尚武镇天然煤矿及原旺苍县尚武镇黑石湾煤矿及其周边零星煤矿资源进行煤

炭资源整合后重新组建。2008年8月12日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对该矿申请划定矿区

范围的批复（川采矿区审字（2008）第393号），资源整合后的旺苍县唐家河井

田梁家山煤矿位于唐家河井田的西北角，2008年10月31日广元市环境保护局下发

了“关于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9 万吨矿井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广环函〔2008〕298号），由于历史原因，未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受全省矿山秩序整顿、矿山自身安全事故、债务问题等因素影响，矿山对半处于

半停产状态。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方案的批复》（川

府发〔2020〕45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等9部门《关于印发30万吨/年以下煤矿

分类处置方案的通知》（川应急〔2020〕31号），附件2中，广元市30万吨/年以

下煤矿分类处置意见表，意见表三：具备条件升级改造一批（独立升级改造）中

序号5中，梁家山煤矿为独立升级改造矿井，矿井生产能力由9万吨/年独立升级

改造为30万吨/年。

根 据 四 川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颁 发 的 《 采 矿 许 可 证 》 （ 证 号 ：

C5100002009071120026582），有效期自2020年1月15日至2023年6月2日，矿区

范围由10个拐点圈闭，矿区面积1.298 km2，开采深度+1320m～+820m，开采煤

层1～5、7、8号煤层。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川发改能源〔2022〕252

号）“关于旺苍县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的批复”梁家山煤矿井田范围由7个拐点圈

闭，规划规模由9万吨/年改扩建为30万吨/年。

为此梁家山煤矿重新规划和定位未来发展方向和思路，升级改造，提高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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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扩大矿井生产规模，尽量采用已有井筒、更新设备设施，通过提高矿井

整体的机械化开采，运输，提升等能力，提升矿井生产规模，实现符合产业政策

的高产高效矿井，扩建后开采规模扩大至30万吨/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682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

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四、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6烟煤和无

烟煤开采洗选”，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为此，建设单位旺苍县嘉川镇明兴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成都欣天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公众参与内容及过程如下所示：

表 1.1-1 公众参与内容及过程

公示方

式
时间 地点 内容

网络公

示

2022年 10
月 10日

全国建设

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

平台

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包含项目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公众提出

意见方式、途径等内容

2022年 11
月 15日
~2022年
11月 26日

全国建设

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

平台

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告内容包括《旺

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方式、途径等内容

2023年 3
月 7日

全国建设

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

平台

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报批前公示，公告内容包括《旺

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送审稿）》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报纸

2022年 11
月 23日

中国工业

报

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告内容包括《旺

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方式、途径等内容

2022年 11
月 25日

中国工业

报

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告内容包括《旺

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方式、途径等内容

张贴公

示

2022年 11
月 16日
~2022年
11月 26日

嘉川镇五

红村公示

栏

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告内容包括《旺

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

（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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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方式、途径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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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示内容及日期

项目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2021年 11月 6日签订环评

委托协议书）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1年 11月 8日至 2021年 11月 19日，为

期 10个工作日，主要向公众告知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

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

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和公众提出意见

的主要方式等。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的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取网络平台公示的方式。

2.2.1网络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选用的网络平台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

公示平台，该网站在四川省及广元市具有大量的注册用户，具有一定影响力，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0月 10日至 2022年

10月 18日，网址为：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21010ptRWk。公示

截图如下：

http://zdxx.lezhi.gov.cn/publicly_details.aspx?id=1737，相关图片见图11.3-1。公众看到公示内容后可以通过电话、传真与环评单位或建设单位取得联系，发表看法，公示时间为2015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22日，共10个工作日，相关图片见图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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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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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其他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公示过程中，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主要向公众告知建设项目概况、建设项

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拟采取的环保措施、运营期废气污染物分析及治污防

治措施、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单位和联系方式等。

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5日~2022年 11月 26日，为期 10个工作日；报

纸刊登时间为 2022年 11月 23 日和 2022 年 11 月 25日；现场张贴时间为 2022

年 11月 16日~2022年 11月 26日。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及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用的网络平台为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该网站在四川省及广元市具有大量的注册用户，具有一定影

响力，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5日~2022年 11月 26日（网址：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211159QLN3）；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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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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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项目进

行了两次登报公示。选取的报纸名称为中国工业报，该报纸为项目所在地区（广

元市旺苍县）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登报时间分别为 2022年 11月 23日和 2022年 11月 25日，报纸照片如下：

图 3-2 2022年 11月 23日报纸刊登内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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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2年 11月 25日报纸刊登内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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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1月 15日~2022年 11月 26 日在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

公示栏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本项目张贴公示选择的地点

位于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张贴公

示照片如下：

旺苍县五红村公示栏张贴公示（1） 旺苍县五红村公示栏张贴公示（2）

图 3-4 张贴公示现场照片

3.2.4其他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除网络公开、登报、张贴公告外，未采取其他方

式。

3.3查阅情况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函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建设/评价单位

索取环评征询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查阅公众请求。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采用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方式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和信息。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坛会等情况

项目未采用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坛等方式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情况。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进行公众参与。

4.3宣传科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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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未采取宣传科普等方式进行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网络平台

公示期间、登报公示期间、张贴告示期间及发放公众调查表期间）均未收到公众

反馈意见。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报批前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完成后准备报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广元市

生态环境局）前，于 2023年 3月 7日通过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对

拟 报 批 的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和 公 众 参 与 说 明 进 行 了 公 示 （ 网 址 ：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307JR2WG）。

本项目报告书报批前公示的内容及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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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网站报批前公示截图



7.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在《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

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

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家山煤矿扩建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诈的情况及由此导致的

一切后果由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旺苍县明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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